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家長教師會

《2006家長校董選舉》選舉通告（4）-- 派發選票

各位會員：

        《2006家長校董選舉》訂於2006年6月15日舉行。現附上《選票》及《投票信封》各一張。請各會員踴躍投票。有關詳情，請參考《2006家長校董選舉》選舉通告（3），其細節亦節錄於本通告之下。

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家長教師會

《2006家長校董選舉》選舉主任

(張綺玲校董)

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



【投票活動安排】

1. 我是否符合投票資格？

所有家長會員均符合資格投票，教職會員如同時是現有學生的家長，也有權投票。所有合資格投票人都享有同等的投票權，每名家長會員不論其就讀該校子女的數目，只可有一票。
3. 我在填寫選票時，有甚麼地方必須注意？
1. 你必須親自填寫選票；

2. 按選票上指示，只可投票給眾候選人中的一人。若投票予多於一名候選人，選票將作廢票論。

3. 選票上不可以署名，或加上任何識別的記號，否則作廢票論，以符合不記名投票原則。

4. 把填妥的選票對摺，然後放入「投票信封」內，並加以封口。

4. 填妥選票後，我可以透過哪些途徑交回？
1. 你可於6月15日《投票日》上午8時至下午2時正，親身攜同已裝有填妥的選票的「投票信封」返校，先到投票登記處登記，再把「投票信封」投入票箱；或
2. 你可把已裝有填妥的選票的「投票信封」，於6月15日《投票日》由你的子女帶返學校交與班主任，班主任會代把「投票信封」放入票箱內。(請注意，如選擇這個方式投票，因「投票信封」經多人接觸過，你的選票未必能確保會投入票箱內，如遇有遺失選票，或「投票信封」未能及時投入票箱內，任何人士將不會負上責任。) 或

3. 如你不選擇以上述方式投票，可委託他人把已裝有你的選票的「投票信封」投入票箱。

5. 備註
2. 是次選舉已就便利家長進行投票及選舉的嚴緊性作出平衡。「投票信封」註有會員編號及子女就讀班級，以識別何人已投票。然而在開票時會在選舉主任及出席人士的監察下，由義工家長把選票從「投票信封」取出，再由另一名義工家長把選票集中進行「唱票」，以確保會員的投票意願可以保密。
3. 選舉當日，點票活動將緊接投票活動結束後即時舉行，所有會員均可列席而無須預先登記。如有任何查詢，可聯絡林昊賢老師。
此參考資料乃摘錄於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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